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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8_91_E4_c122_479363.htm 我国《刑事诉讼法》

已经颁布实施多年。应该说，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

自诉案件问题，早已不属新问题了。然而，关于刑事自诉案

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人民法院直接管辖受理的部分刑事自

诉案件，在某些情况下由公安机关受理的问题。司法实践中

，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公安、司法工作人员和实际部门，还存

在许多误区。 有的认为，凡是自诉案件都应该找法院；有的

认为，凡是被告人不清楚的公安机关都可以立案侦查；有的

认为，自诉案件在诉讼程序上没有任何差异；有的因管辖错

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的甚至因错误立案侦

查，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一些刑事自诉案件

，在立案管辖上产生错误，出现相互推诿扯皮。应该受理的

案件不受理，不该立案的却立案侦查了，给人民群众进行刑

事自诉活动造成诸多不便，甚至严重妨害了公民的诉讼权利

。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和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

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六机关的规定”）等法

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自诉案件的有关规定，现就刑事自

诉案件的受案范围、立案管辖、诉讼程序和当事人诉讼中的

不同权利等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一、何谓刑事自诉案件 “



诉”是告诉、控告的意思；“讼”是争论、争辩的意思。诉

讼，顾名思义，就是向司法机关控告以争辩是非曲直，也就

是打官司。根据诉讼的任务和诉讼形式特点的不同，诉讼分

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我国，刑事诉讼是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

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根据刑事案件刑事责任的轻重、调

查难易的程度、诉讼举证的责任、案件起诉的方式等诉讼程

序的不同，将刑事案件分为刑事公诉案件，刑事自诉案件。

凡是法律规定主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

门、监狱、检察机关直接）负责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代表

国家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刑事案件，就是刑事公

诉案件；由当事人（包括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自

己收集、提供证据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被告

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是刑事自诉案件。自诉是相对于公诉而

言的。在我国，法律规定大部分刑事案件都由公安、司法机

关代表国家负责侦查、起诉、审判。只有少数刑事案件，由

当事人自己举证并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起诉

直接立案进行审判；当事人不起诉或者撤回起诉，法院就不

能进行审判，俗称民不告官不究。这就是刑事自诉案件。 二

、刑事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

法解释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自诉案件共分四类：一是告诉

才处理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

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

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

予追究的案件；四是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不服的



案件。 1、绝对自诉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也叫亲告案件

。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指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控

告和起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人民法院才予受理，审

理决定是否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没有告诉或者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人民法院就不

受理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当然，被害人不起诉必须是

他本人的真实意思的体现。如果被害人因受到强制、威吓等

原因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

诉。所以， 这种亲告案件，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亲自告诉。只

要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被害人可以亲自告诉，也可

以在自身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或者死亡、丧失行为能力

、年老、疾病、盲聋哑等自诉能力丧失、受到限制不能告诉

时，有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提起控

诉。此类案件具体包括刑法规定的侮辱案、诽谤案、暴力干

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占案五种犯罪。 2、相对自诉案

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这类自诉案件必须符

合两个条件：（1）必须是轻微的刑事案件；（2）被害人必

须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此类案件具体包括故意伤

害（轻伤）案、重婚案、遗弃案、妨害通信自由案、非法进

入他人住宅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侵犯知识产权案和

刑法分则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对

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的刑事案

件共八项案件。 3、公诉转化自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

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 这类案件有

下列限制性条件：（1）被害人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犯罪；（2）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3）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或财产权利；（4）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了不予追究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书面决定。 4、公诉转化自诉被害人对人

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案件。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对于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

，经审查认为，对被告人法定不起诉（符合情节显著轻微或

法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酌定不起诉（情节轻微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以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

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

时，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以及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

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此类被害

人对于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

，也属于自诉案件的范畴。 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管辖 对

于上述四类刑事自诉案件，在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由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

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直接受理立案，进入审判程序，审理

决定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刑事自

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立案受理。 由于我国新的《刑事诉讼

法》，为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在某些特殊情

况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得不到有效保护，法律赋

予当事人自诉的权利，从而扩大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这

无形中也加大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对于



某些仅靠当事人的能力难以完成举证责任的自诉案件，法律

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帮助获取证据，查清事实。从而使得部分自诉案件因公安

机关的介入侦查由自诉转化为公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

》和“六机关的规定”，对于两类自诉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转化为公诉案件或者由公安机关协助侦查，获取证据后当

事人自诉。 1、告诉才处理案件自诉转化公诉情况 （1）是侮

辱案、诽谤案。法律规定侮辱、诽谤行为在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和严重危害国家利益这两种情况下，由自诉案件转化为公

诉案件。也就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再由当事人去法院自诉

，而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按照公诉案件的程序进行诉讼

。 （2）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法律规定暴力干涉婚姻自

由行为在暴力造成当事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由自诉转

化为公诉案件。 （3）是虐待案。法律规定虐待行为造成当

事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由自诉转化为公诉案件。 2、被

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转化情况 法律规定八类轻微

的刑事案件案件，如果当事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时，可以有两种选择： （1）是直接到法院起

诉的，法院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

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法院应当移交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接到法院移送后，应当接受移送

，立案侦查。 （2）是当事人认为自诉的案件，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无法到法院起诉的，可以先到公安机关报案，要

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按照公诉案件程序进行诉讼；或者立

案侦查获取证据后，由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将有关证据移交

给自己，自己到法院自诉，或者双方和解。 第三和第四类由



公诉转化为自诉的案件，本身就是公诉案件，因为某种特殊

的原因公安、司法机关不予立案或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法

律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应当负刑事责任或者认为应该

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法

院通过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得不到公安、司法机关救济时，赋予当事人的第二

道救济保障措施。所以，此类案件，不存在由自诉转化为公

诉的情况。 四、四类自诉案件在诉讼程序、权利上的差异 尽

管四类案件同为自诉案件，但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诉

讼程序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力却不尽相同。 （1）是起的程序

不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

件，当事人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法院应当受理。被害人有

证据证明对于被告人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

当事人必须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而且必须是在公安、检察院

作出书面不予追究的决定后，才能到法院去起诉，否则法院

不予受理。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不服的，可以

在法定时间内申诉，请求上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上级机

关作出维持不起诉决定后，仍然不服的，可以到法院起诉；

或者不经申诉，直接到法院起诉。 （2）是证据要求不同。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

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予追

究的案件，在向法院起诉时，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法

院才会受理，否则，法院不予受理；或者特殊情况符合法律

规定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不起

诉决定的案件，当事人，只要不服，就可以到法院起诉，法



院应当受理，不需要当事人拥有案件证据（但应当有检察院

不起诉的决定书）。 （3）是适用的审判程序不同。告诉才

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起诉，法

院审查受理后，开庭审理时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选择适用

简易的审判程序，或者普通的审理程序。而被害人有证据证

明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不予追究和被害人不服检察

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法院受理审判时，只能适用普通的

审判程序，不得适用简易的审判程序。 （4）是享有的诉讼

权利不同。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自诉人向法院起诉的，在法院一审裁判决定作出前，被告

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对自诉人向法院提起反诉，要求追

究自诉人与其自诉有关联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对于被告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反诉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

和本诉一并审理。审理中，即使自诉人撤诉，而反诉人没有

撤诉的，反诉仍应继续审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司法机关不予追究和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

的案件，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提起反诉的权利。 综

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对刑

事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立案管辖、审判程序和当事人享有

的不同的诉讼权利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公安、司法工

作人员、司法机关和当事人都应当自觉遵守法律的规定，严

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操作，避免出现违法和错误的执

法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